
                                                                                 

证券代码：002118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2017-033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购销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了确保与医药连锁企

业携手共进、和谐稳定的发展趋势，实现医药市场团结同心，共同发展的美好愿

望，实现公司与百强连锁药店长期合作，互惠互利的双赢宗旨，公司子公司吉林

紫鑫敦化医药药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鑫敦化医药材”） 近日与广东省

东莞国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国药集团”）签署了《购销协议书》。 

公司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该协议已按照《公司章程》等公司内部制度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对手方介绍 

（一）背景介绍 

东莞国药集团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国有控股医药企业，旗下有31家公司、4个

中心、4个生产企业和800多间直营连锁药店，以发展直营连锁、网络扩伸、品种

齐全著称，着力推进科学管理，打造国字号“药业航母”。 

（二）基本情况 

名    称：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福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东莞市莞城区金牛路45号之六 

经营范围：销售：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

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第二类精神药品(制

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医疗器械、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特殊食品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母婴用品、化妆品，消毒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



                                                                                 

杂品、眼镜、初级农产品。 

东莞国药集团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甲方：吉林紫鑫敦化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乙方：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有限公司 

（二）目标销售额：1,000.00万元人民币 

（三）结算方式：现金支付或汇入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四）合作细则 

1、甲乙双方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法律法规。双方应提

供药品经营的相关资质和手续，甲方确保药品质量，所提供的药品如出现质量问

题由甲方负责； 

2、甲方目前是国内中医药行业领导品牌。乙方应注重品牌推广，充分利用

品牌品质效益，满足市场的需求量； 

3、甲方是自主品牌营销模式，甲乙双方必须维护好销售价格，严格按吉林

紫鑫敦化医药药材有限公司OTC事业部核定的零售价格销售，实现全国市场价格

统一； 

4、甲方主要以治疗心脑血管、骨伤类、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和风湿免疫类

为主导产品。根据吉林紫鑫敦化医药药材有限公司OTC事业部指导思想，乙方应

以卖主导产品为主，卖附属产品为辅的原则，与OTC事业部步调统一，共同发展； 

5、甲乙双方履行义务 

（1）甲乙双方达成全年战略性合作方案，共同维护市场，监督价格，共同

实现医药市场的和谐稳定，双赢发展； 

（2）甲方接到乙方要货订单，确认后按时限给乙方供货，在乙方提出要货

计划的10日内送至乙方仓库，并提供与该批品种、数量一致的随货同行单或销货

清单。 

甲、乙双方在第一时间进行货物验收，如验收后乙方对甲方货物未提出异议，

甲方视乙方正常收货，并视为甲方产品无数量短缺、损坏，产品质量达到相关部

门批准的标准和协议的约定。 



                                                                                 

（3）甲、乙双方必须按照协议签订的销售区域内销售产品，不得跨区域销

售产品。如出现跨区域销售（称窜货），按照违规经营处理。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公司子公司紫鑫敦化医药材与东莞国药集团签署《购销协议书》，

使公司与东莞国药集团达成长期合作，预计未来公司OTC产品将在东莞市场、广

东省市场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的销售业绩大幅度增长。 

截至目前，我公司OTC产品销售已与云南鸿翔一心堂、重庆桐君阁、辽宁天

士力、北京同仁堂、青岛国风、吉林大药房、东莞国药集团等国内百强医药连锁

企业35家达成了长期合作关系，产品覆盖百强连锁店面约为2万多家，非百强连

锁及单体店产品覆盖约为14万多家，产品区域覆盖全国除港澳台外所有省及直辖

市。公司与国内百强医药连锁企业达成长期合作关系，将会大幅度促进公司的企

业知名度，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促进公司的业绩增长，预计未来随着产

品市场不断开展和公司产能的不断释放，OTC产品将为公司带来更高的业绩增长。 

（二）公司经营业绩良好，在资金、人员、技术、产能等方面具备履行协议

的能力。 

（三）本协议金额1,000.00万元，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

81,951.55万元的1.22%。 

（四）本协议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7 年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一定的积

极影响，但对公司业务及经营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

本协议而对协议相对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一）公司如不能按协议约定提供产品或存在产品质量问题，将面临违约风

险。  

    （二）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面临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其他不

可抗力因素影响所带来的风险。 

    （三）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购销协议书》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5 月 19 日 




